附表二_1041015
洽辦機關（全銜）
代辦案件收退文件檢核表
標案名稱：                                                送件日期：
	編號     
	文件名稱
	招標收件
	發包中心
檢核勾選
	決標檢還

	
	
	洽辦機關檢核勾選(各項請逐一編列頁碼）
	
	洽辦機關檢核勾選

	一、行政作業文件(請密封親送)

	1
	代辦採購委託書
	
	□有  □無 
	

	2
	核准辦理招標之相關函、簽文
	
	□有  □無
	

	3
	核准之發包預算書及法定預算書
	
	□有  □無
	

	4
	採購作業自我檢核表
	
	□有  □無
	

	5
	主持開標人員建議3人（股長級以上）名單
	
	□有  □無
	

	6
	保留決標或暫停採購程序處理情形記錄(影本)
	
	□有  □無
	

	7
	重大公共工程開工管制條件機關/廠商應辦事項檢核表(預算金額2億元以上或經上級機關認定有列為重大公共工程)
	
	□有  □無
	

	8
	密封之底價單(自105年1年1日起併案提送)
	
	□有  □無
	

	二、招標文件(請密封親送)

	1
	圖說
	
	□有  □無
	

	2
	投標須知
	
	□有  □無
	

	3
	契約主文
	
	□有  □無
	

	4
	施工規範(含施工說明書、規格表) 
	
	□有  □無
	

	5
	需求說明書
	
	□有  □無
	

	6
	標單(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
	
	□有  □無
	

	7
	其他補充招標文件：             
(超過1項請逐項增列)
	
	□有  □無
	

	8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有  □無
	

	9
	廠商聲明書
	
	□有  □無
	

	10
	授權書
	
	□有  □無
	

	11
	招標資訊詳述資料
	
	□有  □無
	

	12
	招標文件電子檔（PCCES電子檔案）
	
	□有  □無
	

	附註： 
1.機關應於委託代辦前，檢視招標文件是否備齊，相關文件內容應清稿、分項逐一編列頁碼（各項文件由第1頁起編頁碼）並附招標文件清單，將本檢核表、行政作業文件、招標文件書面及電子檔各1份，移送發包中心人員檢核無誤後簽收。
2.本檢核表所列各式文件，無須檢附者請註記「無」，增加者請於二之第7項以後自行逐項增列。
3.代辦案件之檢具文件未編頁碼或未填列本檢核表者，發包中心得退回機關補正。
4.底價由機關之會同開標人員於價格標開標當日帶至現場交付主持開標人員；未能決標時，亦由機關之會同開標人員攜回辦理後續事宜。
5.本採購案□有□無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不得參加後續投標之廠商；勾選「有」者，廠商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機關檢送代辦案件之公文發文日期與本檢核表實際記載送件日期不一致者，以日期在後者為準。


主持開標人員建議3人（股長級以上）名單： 
	服務科室
	職稱
	姓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審查結果：□１、符合，准予收件。
□２、未符，應予退件，理由：                                 
審查人員：
1

